
商标转让证明

注：转让注册商标的，本证明与《商标注册证》一并使用。受让人自标注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。受让人

      为多个的，第一人为代表人。

曹鸿仁371302199001014354

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沂高新区马厂湖镇西墩村委会1018号

2023年10月06日

　受让人名称　

　　　　地址　

　兹核准第 43301357 号商标转让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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